
津财采〔2021〕21 号 

各市级预算单位，各区财政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政

府采购中心）： 

为进一步提高采购效率和质量，满足采购人日常零散采

购需要，根据我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有关规

定，现就做好我市 2022至 2023年度小额零星采购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管理范围 

采购金额在 50 万元以下的下列项目执行小额零星采购。 

序号 品目名称 品目编码 备  注 

1 服务器 A02010103 

不包括系统集成

项目（50 万元以

下）中的服务器

采购。 

2 台式计算机 A02010104 
不包括计算机工

作站。 

3 便携式计算机 A02010105 
不包括移动工作

站。 



4 喷墨打印机 A0201060101 
 

5 激光打印机 A0201060102 
 

6 针式打印机 A0201060104 
 

7 液晶显示器 A0201060401 
 

8 扫描仪 A0201060901 
 

9 基础软件 A02010801 

包括操作系统、

数 据 库 管 理 系

统、中间件和办

公套件。 

10 信息安全软件 A02010805 
 

11 复印机 A020201 
 

12 投影仪 A020202 

不包括测量、测

绘 等 专 用 投 影

仪。 

13 多功能一体机 A020204 
 

14 碎纸机 A02021101 
 

15 
不 间 断 电 源

（UPS） 
A02061504 

 



16 空调机 A0206180203 

包括分体壁挂式

和分体柜式等民

用空调。 

17 家具用具 A06 

包括床类、台桌

类、椅凳类、沙

发类、柜类、架

类和屏风类。 

18 复印纸 A090101 
 

二、采购程序 

小额零星采购包括网上商城和协议供货两种模式，均通

过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网实施采购。具体范围详见《2022至

2023年度小额零星采购方法》（见附件 1）。 

（一）网上商城采购 

对采购金额在 20 万元以下的部分采购项目，采购人可

以根据实际需求，直接通过网上商城自主择优实施采购。 

（二）协议供货采购 

包括单品牌竞价采购和多品牌竞价采购 2 种方法。 

1．竞价规则 

单品牌竞价采购。对采购金额在 20 万元以下的部分采

购项目，采购人可以点选所需商品并发布采购信息公告。公



告期满后，满足商品需求的入围供应商可在竞价周期内，提

交一个不可更改的价格。 

多品牌竞价采购。对采购金额在 50 万元以下的采购项

目，采购人可以提交项目需求并发布采购信息公告。公告期

满后，满足项目需求的入围供应商可在竞价周期内参加竞价。 

2．成交方法 

协议供货采用最低价成交法，即竞价周期结束后，报价

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竞价周期结束后，提交有

效报价的品牌（单品牌竞价采购项目为供应商）不足 3个（家）

的，项目终止，需重新组织采购。 

3．采购时限 

协议供货采购信息公告期为 2个工作日。竞价周期是指

供应商网上报价时限，为 2个工作小时。竞价完成后，采购

人应当在５个工作日内，确定候选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三、有关要求 

（一）采购人不得以拆分项目多次采购的方式规避公开

招标。属于小额零星采购范围内的项目，同一采购计划应一

次执行，采购人也可依法选择公开招标等其他政府采购方式

实施采购。 

（二）网上商城和单品牌竞价采购项目，采购人以同种

方法采购同类商品，每月不得超过 2 次。同类商品是指按照

《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的通知》（财库



〔2013〕189 号）要求，小额零星采购范围内具有独立品目

编码的品目。 

（三）对小额零星采购项目，采购人、集中采购代理机

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履行编制采购预算、备案采购计划、公

开采购信息、公告并备案采购合同、进行履约验收等程序。

对因竞争不充分导致项目终止，需要重新组织采购的协议供

货采购项目，如采购预算及需求无调整，采购人无需重新备

案采购计划。 

（四）采购人应在确定成交供应商或网上商城下单成功

后 10 日内与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及时

支付资金。不得向供应商提出任何不合理要求作为签订合同

的条件，不得无故不签订合同或取消订单以及拒收商品。 

（五）小额零星采购项目的供应商通过登记备案方式确

定入围资格，凡符合条件的生产厂商、代理商、电子商务平

台均可登记备案成为入围供应商，并参与采购活动。供应商

登记备案的具体要求按照《2022 至 2023 年度小额零星供应

商入围要求》（见附件 2）执行。 

（六）市政府采购中心应在小额零星供应商入围备案工

作中，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

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 号）和我市

相关规定使用信用信息，做好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并留存相

关证据材料。同时，应建立小额零星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动



态管理机制，及时发现入围供应商失信信息等相关情况，对

于入围供应商信用信息等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入围要求的，应

及时取消供应商入围资格。 

（七）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应建立有效的价格监测体系，

完善价格监测规则，加强价格监测管理。采购人应当对采购

商品的市场技术或者服务水平、供应、价格等情况进行市场

调查，根据调查情况、资产配置标准等科学、合理地确定采

购需求，进行价格测算，对于网上商城的价格高于市场调查

价格的，应采取其他具备竞争的方法实施采购。 

（八）各区财政部门可以共享市级小额零星采购平台，

也可以自行组织实施。 

（九）本通知所述采购金额为预算金额，金额标准中

“以下”不包括所列金额，“以上”包括所列金额。 

（十）本通知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有效期

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1.2022 至 2023年度小额零星采购方法 

2.2022 至 2023年度小额零星供应商入围要求 



附件 1 

2022 2023  

注：1．本表所述采购金额为预算金额，金额标准中“以下”不包括所列金额，“以上”包括所列金额。 

    2．属于小额零星采购范围内的项目，采购人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依法选择公开招标等其他政府采购方式实施采购。

序号 采购范围 

采购方法 

采购金额 20 万元以下的 
采购金额2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 

1 

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针式打印机、

液晶显示器、扫描仪、复印机、投影仪、多功能一体机、不间断电源

（UPS）、空调机 

单品牌竞价采购或 

多品牌竞价采购或 

商城自主采购 

多品牌竞价采购 

2 基础软件、信息安全软件、家具用具 
单品牌竞价采购或 

多品牌竞价采购 
多品牌竞价采购 

3 服务器 多品牌竞价采购 多品牌竞价采购 

4 碎纸机、复印纸 
多品牌竞价采购或 

商城自主采购 
多品牌竞价采购 



附件 2 

 

2022 2023  

 

一、协议供货入围要求 

（一）生产厂商资格要求 

凡生产我市 2022 至 2023 年度协议供货品目范围内的产

品，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要求的

生产厂商（允许境外生产企业或其分支机构授权一家国内总代

理商，全权代理参加我市 2022 至 2023 年度协议供货活动，并

附授权书），经登记备案后，可成为 2022 至 2023 年度协议供

货入围生产厂商，生产厂商负责本品牌商品的维护工作以及代

理本品牌供应商的培训、监督和管理工作。 

（二）代理商资格要求 

凡销售我市 2022 至 2023 年度协议供货品目范围内的产

品，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要求的

代理商，提供与所代理品牌生产商在有效期内的签约代理协议

或所代理品牌生产商出具的针对我市 2022至 2023年度协议供

货项目的代理商资格授权书，经所代理品牌生产商确认并登记

备案后，均可成为 2022 至 2023 年度协议供货入围代理商。 

二、网上商城入围要求 

凡拥有独立的向社会公开进行交易的电子商务平台，且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要求的平台主



办单位或其唯一授权的代理商，提供有效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许

可证明或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证明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且业务种类为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或互联网信息

服务业务）并承诺遵守网上商城有关管理要求，经登记备案后，

可成为 2022 至 2023 年度网上商城入围电商。 

2021 年度已入围电商，应向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递交资

格延续申请资料，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资格延续申请资料的，

视为放弃 2022 至 2023 年度网上商城资格延续的权利。 

三、其他要求 

（一）2022至2023年度协议供货和网上商城的登记备案、

权限发放等工作由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负责，相关具体要求将

发布在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网“重要通知”栏目。 

登记备案机构：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 

协议供货登记备案咨询电话：24538290 

网上商城登记备案咨询电话：24538289 

登记备案时间：协议供货供应商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

随时接受登记备案；2021 年度已入围电商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办理资格延续；网上商城新增电

商于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以及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期间接受登记备案。 

（二）在登记备案过程中，相关供应商应当遵循诚实信

用和客观真实的原则，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

性负责，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三）对于协议供货项目，如生产厂商未进行备案，则

不接受该品牌代理商的备案。生产厂商登记备案后，自动获得

本品牌产品的销售资格。 

（四）电子商务平台登记备案入围后，须与“天津市政府

采购网上商城”进行系统对接，通过数据接口及时进行商品信

息推送，对接所产生的费用需自行承担。 

（五）对属于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确定的政府强制采购

节能产品范围内的品目，只有具备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

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才可以在协议供货及网

上商城平台进行销售。 

 

 

 


